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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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建議股本重組修訂時間表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刊發之通函（「通函」）及於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九日、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二零一二年五月九日、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二零一二年七月

十八日及二零一二年八月十四日刊發之公佈，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建議股本重組。除另有界

定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經修訂預期時間表 

為使本公司向法院提供補充證據，就案件管理目的而進行之法院聆訊獲重新編排至二零一二年

十一月六日。截至本公佈日期，法院尚未向本公司提供有關為確認股本削減而舉行正式聆訊之

提示時間表。 

 

本公司將適時就經修訂時間表另行刊發公佈。 

 

承董事會命 

香港建屋貸款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蘇遠進 

 

香港，二零一二年九月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蘇遠進先生及楊國良先生；非執行董事林國興先生；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楊偉雄先生及林兆昌先生。 


